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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简析 

 

2013 年 9 月 18 日，商务部颁布了《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商流通发[2013]337 号）（以

下简称“337 号文”），对融资租赁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经营风险作了进一步的监督管理规定。该办法

将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其具体内容简析如下： 

1. 统一内外资融资租赁监管 

在 337 号文发布之前，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和内资融资租赁企业分别适用《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

办法》（商务部令[2005]第 5 号）（以下简称“5 号文”）和《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建发[2004]560 号）（以下简称“560 号文”）。这两个规定均偏重于规范融资租赁企业的设立条

件和流程，对两类企业在成立条件、经营范围、监管办法等方面分别作了不同标准的规定，至于融

资租赁企业设立后经营活动和相关风险的监管则涉及较少。 

337 号文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融资租赁企业是指根据商务部有关规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

业。”这意味着内资融资租赁企业的设立将由 560 号文规定的试点推荐模式改为正常的行政审批，由

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确认改为由商务部独立审批。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将结束长期以来的双

轨制，统一适用 337 号文的监管规定。并且，在规范融资租赁企业设立条件的同时，337 号文更侧重

于对经营活动、经营风险的监督管理，从而全面、整体地保障融资租赁行业健康发展。 

2. 融资租赁企业设立条件 

根据 337 号文第三条与第四条规定，设立融资租赁企业需要具备的业务条件和人员条件包括：（1）

具备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和风险管控能力；（2）境外投资者须符合外商投资

的相关规定；（3）配备具有金融、贸易、法律、会计等方面专业知识、技能和从业经验并具有良好

从业记录的人员；（4）拥有不少于三年融资租赁、租赁业务或金融机构运营管理经验的总经理、副

总经理、风险控制主管等高管人员。 

与 560 号文和 5 号文规定的内外资融资租赁企业设立条件相比，337 号文保留了对从业人员专业

和经验的高规格要求，但未对其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作绝对限定（5 号文要求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注

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美元； 560 号文则要求的内资租赁企业最低注册资本金应达到 4000 万元（2001

年 8 月 31 日（含）前设立）或 17000 万元（2001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设立）），以

此适度放宽了融资租赁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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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资租赁企业的业务经营 

根据 337 号文第八条与第九条规定，融资租赁企业可以采取的业务形式包括：直接租赁、转租

赁、售后回租、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融资租赁企业在以融资租赁等租赁业务为主营

业务的同时，还可以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处理与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及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4. 对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 

根据 337 号文，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督管理主要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监管内容包括：对融

资租赁企业经营状况及经营风险的持续性检测，突发事件的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重点监督融资租

赁企业是否存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等。 

除由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监管外，商务部将建立、完善“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融资租赁企业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情况进行实时的、动态的监管。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 2013 年 7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试运行的通知》，

融资租赁企业应当通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基本信息备案、业务信息（合同登记表及回款情况）实时

填报、租赁物登记公示及查询、各类报表填报、行业信息查询、承租人违约情况反馈、查询等。具

体填写要求为：（1）每季度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填报上一季度经营情况统计表及简要说明；（2）每

年 4 月 30 日前填报上一年经营情况统计表、说明，报送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含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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